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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银之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 担保情况概述 

深圳市银之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

于 2017 年 7 月 24 日审议通过了《关于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为了满足控

股子公司生产经营及业务发展需要，公司拟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科安数字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科安数字”）提供不超过 9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上述担保的申请期限

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年。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对外担保管理

制度》等的有关规定，本次担保在公司董事会权限范围之内，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

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深圳市科安数字有限公司  

住    所：深圳市龙岗区坂田街道马安堂社区中心路 105 号儒骏大厦 4 楼 

注册资本：人民币 108.6956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0300093954160A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法人代表：李俊  

经营范围：经营电子商务；安防监控产品、计算机软硬件产品的技术开发；国

内贸易；经营进出口业务。数码产品、电脑周边产品、硬盘录像机、摄像头、监控

摄像、网络摄像机及其他电子产品的生产与销售。 



成立日期：2014 年 3 月 20 日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 51%、李俊持股 36.8%、叶仟安持股 9.2%、深圳市铭科电

子商务管理企业（有限合伙）持股 3%。 

与本公司关系：系本公司的控股子公司。 

最近一年及一期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17 年 1-3 月 2016 年度 

营业收入 94,514,052.17     258,494,170.06    

利润总额 13,614,599.52    30,763,236.91    

净利润 11,466,888.98      26,442,017.67    

项目 2017 年 3 月 31 日 2016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186,860,215.69   160,449,899.51     

负债总额 122,054,718.70     107,111,291.50     

净资产 64,805,496.99     53,338,608.01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在不超过9,000万元担保额度下，根据控股子公司科安数字实际融资额度需要与

授信银行签署担保协议，目前尚未签署担保协议。 

四、董事会、独立董事意见 

（一）董事会意见 

本次被担保对象是公司控股子公司深圳市科安数字有限公司，该公司处于快速

发展阶段，公司对其具有控制权，为其提供担保的财务风险处于公司可控的范围之

内。本次担保行为不会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

本次担保内容及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要求。 

（二）独立董事意见 

深圳市科安数字有限公司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信誉及经营状况良好，到目前为

止没有明显迹象表明公司可能因被担保方债务违约而承担担保责任。本次担保行为

不会对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良影响。本次担保内容及

决策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深圳证券交易

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规要求，我们同意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深圳市科安

数字有限公司提供不超过 9000 万元的担保额度。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目前，公司未发生违规担保、逾期担保及涉及诉讼担保的情形，公司及控

股子公司累计提供对外担保的总额为 900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9.30%。 

六、其他 

此担保事项披露后，如果担保事项发生变化，公司将会及时披露相应的进度公

告。 

七、备查文件 

1、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决议； 

2、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深圳市银之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七年七月二十四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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